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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
不
堪
虐
待
請
求
離
異 

滬
函 
本
埠
甘
司
東
路
天
一
公
司
配
角
女 

影
星
王
慧
娟 
今
年
廿
六
歲 
天
津
人 

於
民
國
拾
四
年
六
月
十
七
日 
嫁
與
同
鄕 

趙
潤
淸f

今
年 w
四
歲 
現
住
貝
勒
路
恒
慶 

里
壹
號
一
爲
妻 
當
初
兩
人
在
滬
南
製
造 

局
路
大
生
里
七
號
結
婚
同
居 
生
過
豈
女 

孩 
不
久
夭
瘍 
趙
經
營
織
造
廠
商
業 

厄
於
命
運 
顚
撲
者
再 
終
至
虧
蝕
收
歇 

致
經
濟
拮
据 
慧
娟
乃

▲
獻
身
銀
幕 
先
入
孤
星 
暨
南 
復
旦 

等
各
影
戲
公
司
拍
戲
最
近
轉
入
天
一 

公
司 
以
月
薪
所
得 
津
貼
家
用 
近
來 

夫
妻
間
感
情 
忽
吿
破
裂 
上
月
廿
三
日 

慧
娟
由
勞
神
父
路
柏
鄕
村
母
家
出
外 

被
趙
守
在
弄
口 
扭
住
毆
打
受
傷 
經
慧 

娟
報
由
法
捕
房
將
趙
拘
解
第
二
特
區
法
院 

提
起
公
訴 
結
果 
判
趙
處
罰
金
拾
元 

緩
刑
二
年 
各
情
已
誌
前
報 
茲
王
慧
娟 

以
丈
夫
時
常

▲
兇
毆
虐
待 
不
堪
再
與
繼
續
同
居 
特 

延
陳
韻
篁
律
師
代
理 
撰
狀
向
第
二
特
院 

民
庭
2 
求
調
解
離
異 
其
聲
請
狀
所
述
理 

由 
與
過
去
情
節 
類
似
一
篇
血
淚e' 

狀
云 
聲
請
人
於
十
年
前
由
母
作
主 

憑
媒
嫁
與
對
造
人
爲
妻 
當
時
據
媒
人
稱 

對
造
人
在
綢
廠
任
賬
房 
月
入
頗
豐 
迨一 

結
婚
後 
始
知
受
騙 
彼
實 
一 學
徒 
月 

入
僅
洋
四
元 
安
能
擔
負
家
庭
生
活 
惟 

念
木
已
成
舟 
祇
得
託
人
在
同
廠
責
得 

▲
監
督
女
工 
職
務 
籍
月
薪
收
入 
補 

助
家
用
、至
民
國
饴
六
年
對
造
人
自
謂
企 

圖
發
展 
擬
創
辦
織
造
廠 
缺
乏
資
金 

商
詢
聲
請
人
向
姨
母
處
籌
借
三
千
元 
開 

設
泰
豐
織
造
廠 
鉅
料
壹
有
金
錢 
卽
習 

於
賭
博 
竟
將
資
本
作
孤
注
一
擲 
至
同 

年
臘
月
倒
閉 
聲
請
人
備
遭
使
母
斥
責 

氣
憤
萬
分 
至
民
國
拾
七
年 
父
執
彭
軍 

蜘
來
滬 
對
造
人
又
慫
恿
余
向
其
吿
貸 

並
立
誓

▲
悔
過
自
新 
聲
請
人
亦
以
對
造
人
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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挫
折 
或
可
從
此
覺
悟 
遂
允
其
請 
彭 

軍
長
篤
念
肚
誼 
慨
允
出
資
五
萬
元 
於 

同
年
冬
季 
在
滬
閔
南
拓
路
創
設
振
加
織 

造
廠 
對
造
人
任
經
理 
開
辦
未
久 
舊 

態
復
萌 
更
濫
交
浪
費 
履
勸
不
聽 
至 

拾
九
年
又
將
資
本
用
罄 
彭
軍
長
氣
憤
之 

卞
遂
訴
諸
法
院
 
聲
請
人
被
夫
連
累
入 

獄 
旋
彭
以
親
友
勸
解 
始
得
釋
出 
經 

此
刺
激 
心
灰
意
冷 
而
趙
從
此
失
業 

日
常
生
活 
由
我
母
接
濟 
嗣
因
漢
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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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
成
災
母
家 

一
未
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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濟
年
蕭
潔
辦
理
魯
倉
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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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

現
在
世
界
科
學
昌
明
・
・
由
手
工
業
而
進
於
机
器
工
業
之
時
代 

•
。鑛
業
爲
各
種
工
業
供
給
原
料
之
主
要
源
泉•
，亦
卽
物
質
文
明 

與
經
濟
進
步
之
極
大
主
因
・
・
所
以
經
營
鑛
業
之
權
利
比
較
其
他 

各
種
事
業
爲
大
：

對
於
鑛
業
開
辦
。•
其
根
本
要
素
須
有
完
備
之
組
織■■
管
理
者 

愼
擇
相
當
之
人
材•.
聘
用
具
有
精
深
經
驗
之
鑛
學
專
家
・
・
採
擇 

優
良
確
有
把
握
之
鑛
區
・
・
則
投
資
者
具
有
相
當
之/
隅
・■
公
司 

前
途
必
有
無
限
之
發
達
・・

自
美
總
統
羅
斯
福
取
用
金
本
之
政
策
。■
抬
高
金
價
以
來
：
美 

國
各
種
工
藝
驟
然
復
興
・•
不
景
時
局
漸
呈
新
氣
象
：
目
下
金
價 

每
両
由
卄
元
增
至
四
十
元
。•
故
經
營
金
鑛
者
頓
撞
顔
利
。・
爲
有 

史
以
來
所
未
見
：

試
翻
查
由
一
九
一
六
年
至
一
九
二
一
年
各
喰
鑛
公
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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諸
鑛
莫
不
獲
利
千
倍•
例 

如Lake  Shore
一
鑛
而
言
・
在
此
十
二
年
中
每
股
由
四
毛
起 

至
五
十
二
元
・
另
外
週
息•
其
利
之
鉅
爲
各
種
事
業
之
所
不
及
・・ 

華
僑
寄
身
海
外
・
腐
手 m
 足
終
歲
勤
勞
始
獲
蠅
頭
微
利
。問
有
營 

商
致
富
者•
幾
如
鳳
毛
麟
角■
・
况
際
茲
工
商
奇
淡
之
候■
無
論
中 

西
各
行
營
業
・
均
抱
杞
憂•
諸
君
欲
謀
發
展•
・
必
須
另
尋
新
事
業 

去
做•
・
故
金
鑛
一
項
實
爲
當
今
唯
受
及
最
快
嵐
致
富
之
途
备•■ 

同
人
等
是
以
育
發
逝
組
織N

ovarada
金
鑛
有
限
公
司
之
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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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金
鑛
公
司
之
理
事
及
各
職
員
俱
是
當
今
名
流■•
請
諸
君
參 

考
下
列
各
職
員
之
名
單
及
履
歷
：
便
知
本
公
司
組
織
之
精
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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善
矣
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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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
時
・
・
則
取
决
于
主
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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㈣
股
東
會
開
會
時
以
總
理
爲
主
席
・
。

乙
董
事
及
職
員

㊀
董
事
會
由
股
東
會
投
票
選
出
之
董
事
組
織
之
：
其
人
數
以
九 

名
爲
限•
職
員
設
正
副
總
理.
總
經
理•
及
司
庫
。由
董
事
會
互 

選
之
・
・
至
董
事
會
犠
・
分
爲
常
會
・
雖
時
飢
。・
常
會
蛇
季
召
集 

一
次•
臨
時
會
則
每
遇
重
要
事
時
・
由
總
經
理
負
責
召
集
之
： 

㊁
董
事
任
期
・
董
事
均
須
于
每
居

IK.東
年
會
之
時
一
律
改
選
。如 

獲
連
選
亦
得
連
任
・
但
無
薪
水
支
給•
祇
于
公
司
盈
餘
時
獎
給 

花
紅••
至
總
理
及
各
職
員
之
薪
水
另
由
董
事
會
酌
量
訂
之
： 

㊂
總
經
理
管
理
公
司
一
切
營
業
事
務
：

a

司
庫
員
管
理
公
司
一 
切
銀
兩
出
納
。・
兼
輔
助
公
司
營
業
進
行 

••
惟
銀
行
存
款
提
支
時
須
由
總
理
暨
用
庫
員
共
同
簽
參
爲 

有
效
・■
其
任
期
以
豊
年
爲
壹
任••
但
連
選
亦
得
連
任■
。

量
無
窮•■

價
値 
市
密
君
同
時
訂
定
本
礦
已
有
之
價
値
如
下
・
金
廠
・
住 

所
・
及
机
器
工
作
，共
値
銀
五
十
四
万
七
千
八
百
二
十
元
零
七
毛 

七
仙••
礦
權
卅
二
萬
元•
・
火
車
運
輸
費
壹
萬
五
千
元•
・
堆
積
已 

採
得
之
礦
石
廿
萬
元
：
合
計
値
價
壹
百
等
八
萬
二
千
八
百
二
十 

元
零
七
毛
七
仙
：

結
論 
上
述
却
崙
高
粦
金
礦
毗
鄰
諸
大
名
礦
須
知
此
數
大
名 

礦
均
獲
利
數
干
倍
例
如
瀝
所 Lake  Shore

德
曉
市Tec^  

H
ughes

兩
礦
而
言
：
每
股
由
四
毛
起
至
五
十
餘
元
・■
觀
此
類 

推
則
本
公
司
將
來
之
發
達
尙
無
止
境
也
。■

華
巴
幹
金
礦
礦
址 
本
礦
位
在
于
勤
那
來Kenora

礦
區
溫 

漢
係Van  H

orne  Tow
nship

之
南
華
巴
幹
湖
邊
・
交
通
包 

詩
丕
亞
鉄
路
公
司
火
車
到
達D

ryden

埠
轉
往
該
假
・
・
麼
心
而 

過
十
四
英
里•
・
水
路
祇
七
英
里
而
已
：

。

— 

地
質 
本
礦
占
有
一
百
六
十
英
畝
：
前
由
美
國
芝
城
布
朗
客 

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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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  Brow

  

E.og

及
轉
軒
汝
兩
礦
師
主
持
根
據
其
報
吿 

礦
質
極
佳•
・
堪
與
著
名
之
昧
翹
賓porcupine

金
礦
相
伯
仲
。 

建
築 
本
礦
已
建
有
碼
頭
・•
工
廠
・
住
屋■
棧
房
。辦
事
室
・
冰 

室■
馬
房
・
机
器
室
・
化
驗
室
・
餐
堂
等
共
什
七
所
。■ 

， 

礦
務
机
器 
本
礦
購
備
一
百
鬱
五
四
馬
力
汽
鍋
二
座
：
七
鑽 

壓
机
一
座•
三
鑽
壓
机
一
座
・
大
抽
水
机
三
座■
，二
百
零
五
匹
馬 

力
汽
鍋
三
座
：
一 千
加
侖
貯
水
海
二
幽
。・
熟
水
火
爐
一
座
。。人 

各
種
新
式
礦
用
机
器
應
有
盡
有•

木
料
與
水
力 
木
料
足
以
供
給
本
礦
之
建
築
與
礦
務
日
用
燃 

料
多
年
之
用
：
水
力
則
由
勤
德
湖C

ontact  Bay

供
給
永
無 

缺
乏
之
虞•

結
論 
本
礦
金
苗
豐
富•
交
通
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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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
机
器
建
築
物
齊
全
： 

經
本
公
司
礦
師
有
詳
細
調
查
認
爲
大
有
價
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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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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・
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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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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